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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４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举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在取得全体董事同意后，由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公司

６

名董事均参

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郭成林担任公司审计局局长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郭成林担任公司审计局局长的议案》。同意郭成林担任公司

审计局局长。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调整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推荐中建港务建

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拟调整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推荐中建港务建设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由王连生担任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同

时兼任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同意对

４

个在施

项目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３７．０９

亿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股东大

会的具体时间、召开方式等具体内容请参见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相关在施工程项目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３７．０９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８９１

亿元）的

４．２％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

额将达到

１９４．０９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８９１

亿

元）的

２１．８％

。

本次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在施项目提

供合计

３７．０９

亿元的信用担保。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但需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对外担保前公司累计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５７

亿元。

为强化担保管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为其所属公司提供担保也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 本次担保前，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所属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４５０

亿元。

公司上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二、本次新增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公司新增担保

４

项，合计金额

３７．０９

亿元，均为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８９１

亿元）的

４．２％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将达到

１９４．０９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资产（

８９１

亿元）的

２１．８％

。

其中，为金茂投资（长沙）有限公司提供的

１２．００

亿元贷款担保，属于公司对

子公司的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其他

３

家公司提供的

２５．０９

亿元贷

款担保，属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新增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附

件一。

本次新增担保尚处于审议阶段，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本次新增担保的

协议内容，将由本公司、被担保人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待审议批准后将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与贷款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新增担保的

４

家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在施工程项目公司，不涉及为股东、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行为。其中，对于金茂投资（长沙）有限公司，本公

司按持有

２０％

的股权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同时提供担保。其余

３

家

被担保人均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本次被担保人的详情情况详见

附件二。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的项目符合本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且均履行了内部决策批准

程序。对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拥有充分的项目管理和决策权利，可以确保项

目的顺利实施；对于金茂投资（长沙）有限公司项目，其他股东已按其股权比例

办理了抵押担保手续。 而且项目贷款和贷款担保同步发生，项目贷款资金将专

款用于目标项目，经评估和决策分析，项目预期收益有保障，归还项目贷款有保

障。 因此，提供上述担保不会给本公司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

为保证在施项目的顺利实施，继续做大、做强公司的主营业务，同意公司因

业务发展需要而提供本次新增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方式 新增担保额度 备注

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３７０，９００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

中建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

保证

１５０，０００

项目贷款担保

２

中建镇江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

保证

５０，９００

项目贷款担保

３

金茂投资

（

长沙

）

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

１２０，０００

项目贷款担保

４

中建西安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

保证

５０，０００

项目贷款担保

单位：万元人民币

附件二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担保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最终持股

比例

资产负债率 与担保人的关系

１

中建京西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

济开发区永安路

２０

号石

龙高科技大厦

３８

号楼

１－

０００１

王祥明

房地产开发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

投

资管理

；

项目投资

、

投资咨询

１００％ ５１％

最终控股子公司

２

中建镇江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港口路

８

号 周建忠

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

、

投资建设

、

运营

、

监理

、

移交等

１００％ ７０％

最终控股子公司

３

金茂投资

（

长沙

）

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

４６８

号郡原生活广场

１

栋

２１０２

罗东江

实业投资

、

土地综合开发

、

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与建设

２０％ ５５％

参股公司

４

中建西安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西安市三桥新街

１３９

号

５０４

室

王祥明

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

、

设计

、

投资

、

建

设

、

运营

；

市政基础设施投资

、

建设

、

运

营

；

土地规划

、

土地开发

；

项目管理

、

投

资咨询服务

１００％ ７３％

最终控股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

２０１２－５６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３

、会议地点：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６

号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

２

楼中华厅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书面记名投票表决，不提供网络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具

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前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

１

、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股东大会回执（见

附件二），并持如下文件办理会议登记：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

议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 股东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或之前办公时间（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联系方式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１５

号中建大厦

Ａ

座

３

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７

）

联系人：张洪强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３２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２６７８

五、会议出席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持如下证件参加现场会议：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

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３

、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当于办理会议登记或现场会议

表决时提交附件所列授权委托书。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

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

Ａ

股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周一） 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为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弃权”或“反对”框内划“

√

”，作出投

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建筑（

６０１６６８

）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兹通知你公司，本人（单位）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６

号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

２

楼中华厅举行

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人（单位）名称（请填写全称）：

本人（单位）证券帐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人（单位）所持公司

Ａ

股股份数量： 股

本人（单位）参会方式：

□

亲自参会

□

委托代理人参会，代理人姓名：

本人（单位）签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附注：

（

１

）请用正楷填写姓名。

（

２

）请将股东名下登记的

Ａ

股股份数目填上。

（

３

）此回执填妥并经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或以前在办公时

间（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６

：

００

）以邮寄、传真或专人送达本公司方为有

效。

（

４

）本公司联络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１５

号中建大厦

Ａ

座

３

层董事

会办公室，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８８０８２６７８

，邮政编码为

１０００３７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现场会议与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六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六名，董事邱中伟先生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做强做大公司主业，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拟通

过控股子公司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中联

海外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海外投资”）出资

１３２

，

４９８

，

６５４．７１

美元收购控股子公司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ＣＩＦＡ

（

Ｈ．Ｋ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的

２２．８４％

股权， 包括 ：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通过特殊目的公司

Ａ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

８．９４％

股权、 高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持有的

１２．７７％

股权、

ＣＩＦＡ

公司管理层持有的

１．１３％

股权； 出资

１０３

，

２５７

，

０４０．５９

美元收购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２００８

，

Ｌ．Ｐ．

及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是弘毅投资

下属的两期基金， 以下简称 “弘毅投资旗下基金”） 所持有的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

１００％

的股权，而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是弘毅投资旗下基金的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持有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１７．８４％

股权。 通过上述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联海外投资将拥有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关联董事邱中伟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６

票，赞成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做强做大公司主业，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中联重科”）拟通过控股子公司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中联海外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海外投资”）出资

１３２

，

４９８

，

６５４．７１

美元收购控股子公司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ＣＩＦＡ

（

Ｈ．Ｋ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

“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的

２２．８４％

股权，包括：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以下简

称“曼达林基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

Ａ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

８．９４％

股

权、高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公司”）通过子公司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持

有的

１２．７７％

股权、

ＣＩＦＡ

公司（定义见下述）管理层持有的

１．１３％

股权；出资

１０３

，

２５７

，

０４０．５９

美元收购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２００８

，

Ｌ．Ｐ．

及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是弘毅投资下属的

两期基金， 以下简称 “弘毅投资旗下基金”） 所持有的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

１００％

的股权，而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是弘毅投资旗下基

金的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持有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１７．８４％

股权。 通过上述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中联海外投资将拥有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关联关系

由于本公司的股东佳卓集团有限公司及智真国际有限公司与弘毅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且合计持有中联重科约

６．９１％

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弘毅投资为本

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弘毅投资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邱中伟先生担任与弘毅投资相关的投资主体的管理层，为确保

本次交易合法、合规，邱中伟先生在本次董事会上对本次交易回避表决。

３

、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弘毅投资

弘毅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联想控股”）成员企业中专事股权投

资及管理业务的子公司。 弘毅投资是中国起步较早、业务聚焦在中国本土规范运作的专业

投资公司。 弘毅投资目前共管理五期美元基金和两期人民币基金，管理资金总规模超过

４５０

亿元人民币。 弘毅投资的投资人包括联想控股、全国社保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及高盛、淡马

锡、斯坦福大学基金等全球著名投资机构。 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源组合，提升了弘毅投资为企

业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

（二）曼达林基金

曼达林基金是首支中欧合作私募股权基金， 亦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意私募股权基金，

首期基金规模

３．２８

亿欧元。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注册于卢森堡，基金的发起人和主要投资人

包括中国两家重要的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意大利和欧洲最大

银行之一的

Ｉｎｔｅｓａ Ｓａｎｐａｏｌｏ Ｓ．ｐ．Ａ．

银行。该基金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公司全球化扩展及其在欧

洲获取经销渠道、全球品牌和专业技术，以及促进欧洲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 基金侧重

于高端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环保和消费等领域的投资，主要选择可促使中国和欧洲之间产

生协同效应的项目。

（三）高盛公司

高盛集团是一家具领导地位的全球金融机构，为世界各地不同行业的重要客户提供投

资银行、证券和投资管理服务。 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高净值人士。 公司成立于

１８６９

年，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

（四）

ＣＩＦＡ

管理层

意大利籍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ｅｒｒａｉｒ

先生、意大利籍

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ａｒｃｏｎ

先生、意大利籍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Ｂｅｒｔｉｎｏ

先

生、意大利籍

Ｄａｖｉｄｅ Ｃｉｐｏｌｌａ

先生、意大利籍

Ｄｅｌｆｉｎｏ Ｃｏｒｔｉ

先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ＣＩＦＡ

（

Ｈ．Ｋ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注册资本或授权资本：累计发行普通股

２

，

７４１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０．０１

欧元

住所：

５／Ｆ

，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Ｈｏｕｓｅ

，

Ｔａｉｋｏｏ Ｐｌａｃｅ

，

９７９ Ｋｉｎｇ

’

ｓ Ｒｏａｄ

，

Ｑｕａｒｒｙ Ｂａ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８

年，中联重科联合共同投资人弘毅投资、高盛公司、曼达林基金成立了

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完成了对意大利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Ｆｏｒｍｅ Ａｃｃｉａｉｏ Ｓ．ｐ．Ａ．

（“

ＣＩＦＡ

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收购。

２００９

年，

ＣＩＦＡ

公司的

５

位管理层投资共计

３１０

万欧元， 增资

ＣＩＦＡ

公司的实际控制公

司———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前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的股权投资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Ｚｏｏｍ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Ｋ．） Ｃ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６２６０

万欧元

５９．３２％

ＳＵＮＮＹ ＣＡＳ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８９０

万欧元

１７．８４％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３５００

万欧元

１２．７７％

Ａ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４５０

万欧元

８．９４％

Ｍｒ．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ｅｒｒａｉｒ １５５

万欧元

０．５７％

Ｍｒ．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ａｒｃｏｎ ８０

万欧元

０．２９％

Ｍｒ．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Ｂｅｒｔｉｎｏ ３０

万欧元

０．１１％

Ｍｒ． Ｄａｖｉｄｅ Ｃｉｐｏｌｌａ ３０

万欧元

０．１１％

Ｍｒ． Ｄｅｌｆｉｎｏ Ｃｏｒｔｉ １５

万欧元

０．０５％

合计

２７４１０

万欧元

１００％

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ＫＰＭＧ

”）对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报表

（包括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

报告。

合并报表情况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８４２

，

７７７

，

００３ ８６４

，

８７５

，

２６３

负债总额

５４７

，

０４１

，

６６９ ５３５

，

５８３

，

７７６

净资产

２９５

，

７３５

，

３３４ ３２９

，

２９１

，

４８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６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２９８

，

８０１

，

２０６ ２５２

，

０６６

，

５６３

营业利润

３７

，

７９１

，

４９３ ６５

，

５１５

，

６８６

净利润

１６

，

２８５

，

０６０ ４５

，

４５０

，

７３８

经营活动所得

／

（

所用

）

现金净额

２０

，

０７６

，

５３８ ３４

，

７０４

，

１７４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述交易对方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香港

ＣＩＦＡ

公司

４０．６８％

的股权，包括：

１

、曼达林基金持有的

８．９４％

股权；

２

、弘毅投资持有的

１７．８４％

股权；

３

、高盛公司持有的

１２．７７％

股权；

４

、

ＣＩＦＡ

公司管理层持有的

１．１３％

股权， 包括：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ｅｒｒａｉｒ

先生的

０．５７％

股权、

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ａｒｃｏｎ

先生的

０．２９％

股权、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Ｂｅｒｔｉｎｏ

先生的

０．１１％

股权、

Ｄａｖｉｄｅ Ｃｉｐｏｌｌａ

先生的

０．１１％

股权、

Ｄｅｌｆｉｎｏ Ｃｏｒｔｉ

先生的

０．０５％

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

涉及任何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标的估值情况

１

、对本次交易目标公司定价分析的估值方法

本次交易根据可比公司分析法、可比交易先例分析法等国际上通行的工程机械制造企

业估值方法，并结合考虑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等情况，对本次交易的定价进行了

分析。

（

１

）可比公司分析法

该方法将本次交易的估值倍数与其他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的交易倍数进行比较。 由

于上市公司股票通过市场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内在价值，通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横向比较能够对目标公司的估值范围有一个基本认识。 因此这一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各

种估值中。 市盈率倍数（

Ｐ／Ｅ

：股权价值

／

净利润）是应用较广的估值倍数，容易理解且数据容

易获得。

（

２

）可比交易先例分析法

鉴于净利润指标受会计制度、税赋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不同国别的企业的净利润

指标的可比性不强。

ＥＢＩＴＤＡ

剔除了诸如财务杠杆使用状况、折旧政策变化、长期投资水平、

税率水平等非营运因素的影响，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企业真正的运营绩效，有利于投资者

更为准确地把握企业核心业务的经营状况。 因此，本次收购中可比交易先例分析法使用的

估值倍数是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

可比公司分析的交易倍数，反映了市场对于同类型公司价值的普遍看法，但往往不包

含控制溢价。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并购过程中对于企业的估值，还应当在全球机械行业

内选择先前发生的类似的收购交易，并对这些相似交易的估值倍数进行分析。 但同时应当

注意，在做可比交易分析时，必须结合每个交易发生时的市场份额、业务领域、交易发生的

时间、交易对象的特点等一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２

、对本次交易目标公司定价分析的估值分析

（

１

）与国内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比较

在国内可比较的同类公司主要包括：徐工机械、三一重工、柳工、安徽合力、厦工股份

等。 这里主要采用市盈率（

Ｐ／Ｅ

）倍数对同类公司的估值进行比较。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国内工程机械制造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比较：

公司 最新股价

过去十二个月

每股收益

Ｐ ／ Ｅ

倍数

徐工机械

１１．６０ １．３３ ８．７２ Ｘ

三一重工

１０．３０ １．０４ ９．９０ Ｘ

柳工

１０．２１ ０．４９ ２０．８４ Ｘ

安徽合力

８．７１ ０．８３ １０．４９ Ｘ

厦工股份

６．７４ ０．５１ １３．２２ Ｘ

中位数

１０．４９ Ｘ

平均数

１２．６３ Ｘ

ＣＩＦＡ ８．５９Ｘ

１、

股价选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收盘价

；

厦工股份选用停牌前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收盘价

。

２、

每股收益为各上市公司公告数据

，

四舍五入到百分位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内工程机械制造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

Ｐ／Ｅ

）倍数中位数为

１０．４９

，均

值为

１２．６３

。本次交易的市盈率（

Ｐ／Ｅ

）倍数约为

８．５９

，低于国内工程机械制造行业可比公司的

估值。

（

２

）与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可比交易估值比较

在行业可比交易分析方面，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比率（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

通常是机械行业公司可比分析的主要指标。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全球工程机械行业

２０１１

年度以来类似规模的控股权交易的

ＥＶ／

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均值为

１３．１

。 下表列示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主要可比交易的

ＥＶ／

ＥＢＩＴＤＡ

情况：

日期 购买方 购买标的

股权价值

（

百万美元

）

过去十二个月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ＥＲＡ ６４２．７４ ２０．５ Ｘ

２０１１－７－１４ Ｊｏ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Ｍ １

，

４１８．８９ １４．９ Ｘ

２０１１－６－１６ Ｔｅｒｅｘ Ｄｅｍａｇ １

，

３６３．４ １２．０ Ｘ

２０１１－５－１６ Ｊｏ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 １

，

０５３．３ １０．５ Ｘ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Ｂｕｃｙｒｕｓ ７

，

４５３．１９ １４．８ Ｘ

中位数

１３．４ Ｘ

平均数

１３．１ Ｘ

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为

８．２８

（不涉及控制权转移，对价不包括控

制权溢价），低于该类交易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均值

１３．１

。

（

３

）估值分析结论

综上分析，此次交易价格对应的

Ｐ／Ｅ

倍数低于国内工程机械制造行业可比公司平均交易

倍数；此次交易价格对应的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低于国际工程机械行业并购交易的平均估值。因

此，本次交易中对

ＣＩＦＡ

的估值是合理的。

（四）其他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和人员安置问题。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采用美元计价，交易价格确定为

２．３５８

亿美元。

２

、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采取现金支付形式，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支付期限为在交割日一次性

支付。

３

、协议生效条件

在协议各方获得相应内部决策机构审批同意后签署之时起生效。

４

、本次交易的交割条件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发展改革部门等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或备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与

ＣＩＦＡ

公司已实现技术、市场营销、营运、信息化全方位的

一体化整合，迈入稳定发展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

ＣＩＦＡ

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内部资源的无缝整合，同时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预计

２０１３

年将增加公司

每股收益

０．０２

元，净资产收益率将增加

０．７６％

。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有关公司收购子公司股权的相关资

料，经本人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同意将《关

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的关联方将作为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 则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现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订，符合公司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做强

做大公司主业以及公司长远发展；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的权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董

事会对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交易。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注意到，近期公司因

部分媒体报道“三一重工迁都”一事而被涉及其中，公司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上，我们质询了公司管理层，现声明如

下：

１

、我们赞成并支持公司管理层不参与“口水战”、敬畏法律、敬畏市场、敬畏股东，理性

应对。

２

、我们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并将依法进行独立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

相应的行动，以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声明人：

刘长琨 钱世政 王志乐 连维增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提

交一项临时议案， 即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３．６

亿元的价格挂牌转让本公司所持宁

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发集团”）

２３．６６％

股权，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

士适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就进行、完成和其项下的所有交易签署必要的

文件、做出必须的行动，此决议案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审议批

准。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举行。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

４

，

２９３

，

０８９

，

４４４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７

，

７３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的

５８．２４％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６

人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５

人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

，

２９３

，

０８９

，

４４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０５７

，

２４２

，

９６８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３５

，

８４６

，

４７６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２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０４％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２０％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副董事长陈飞虎先生作为会议主

席主持本次会议。

（四）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本次会议

６

人；本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本次会议

１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对现行

《

公

司章程

》

的修改

４，２９３，０８９，４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

《

华电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

团公司关于购买

（

供应

）

煤炭

、

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

》

并批准

该协议项下本公司与中国华电

以下关联交易及其年度上限

，

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对协

议酌情修改

，

并在达成一致后

签署该协议

，

并按照

《

上市规

则

》

的有关规定完成其他必须

的程序和手续

ａ、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

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

被投资公司购买煤炭及该持续

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

民币

６０

亿元

１，１２２，０２７，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ｂ、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

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

被投资公司购买工程设备

、

产

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

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１，１２２，０２７，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ｃ、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

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

被投资公司供应煤炭和服务及

该持续性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

上限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１，１２２，０２７，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３

审议并批准选举及委任苟伟先

生为本公司董事

，

任期自临时

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至本届董事

会结束时止

，

并授权董事会厘

定苟伟先生作为本公司董事的

薪酬

。

４，２７９，６９１，４４４ ９９．６９％ １３，３９８，００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是

４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以不低于人

民币

１３．６

亿元的价格挂牌出售

本公司持有宁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３．６６％

的股权

，

授权总经

理或其授权人士适时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

，

以及就进行

、

完成和

其项下的所有交易签署必要的

文件

、

做出必须的行动

。

４，２９３，０８９，４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注：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对于第

２

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本

次会议见证，并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５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以专人传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审阅，会议由董事长张增光先生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资组建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对外投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５２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增强本公司在陕北地区的市场份额，充分利用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泰氯碱化工”）排放的电石渣等相关废弃物，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河北省唐山

市与米脂昌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水泥”）、山东临朐胜潍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胜潍”）签署共同出资组建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脂冀东”）（暂

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合同，筹建一条日产

２０００

吨水泥熟料水泥生产线。

米脂冀东注册资本为

１．６

亿元， 本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９７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１

％

；昌盛水泥以经评估的实物资产出资

４６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

；山东胜潍以货币出资

１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资组建米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７６０

万元组建米脂冀东，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６１％

。 本次投资

事项无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昌盛水泥

名称：米脂昌盛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米脂县银州镇东山梁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９９８９

万元，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７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７８

万元。

２．

山东胜潍

名称：山东临朐胜潍特种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临朐县冶源镇

法定代表人：张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５８６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Ｇ

级高抗水泥，其他系列水泥。 （以上范围不含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经营的项目；依法需要许可经营的，凭相关许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６７７５

万元，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１５１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２７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９７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１ ％

；昌盛水泥以经评估实物

资产出资

４６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

；山东胜潍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１０ ％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对昌盛水泥拟出资的实物资产

评估，出具了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３Ａ

号评估报告，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昌盛水泥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帐面值

９

，

１３５．８７

万元，评估值

８

，

８３５．５２

万元。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评估汇总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固定资产

４９９２．４７ ６００９．６１ １０１７．１４ ２０．３７

在建工程

４１４３．４０ ２８２５．９１ －１３１７．４９ －３１．８０

资产总计

９１３５．８７ ８８３５．５２ －３００．３５ －３．２９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９１３５．８７ ８８３５．５２ －３００．３５ －３．２９

经三方商议，昌盛水泥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作价

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出

４

，

６４０

万元的部分

４

，

３６０

万元作为米脂冀东对昌盛水泥的负债， 由米脂冀东在成立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进行偿还。

该等资产未涉及担保等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无诉讼、仲裁事项，具体评估报告详见本

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评估报告全文。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米脂冀东拟建设一条日产

２０００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昌盛水泥已取得陕西省发改委的核

准，合资后将该核准手续变更至合资公司名下），利用金泰氯碱化工生产排弃的电石废渣代

替石灰石进行配料生产水泥。 金泰氯碱化工已积攒

１３０

万吨电石废渣，二期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投产，投产后一、二期项目合计年排放电石渣

４５

万吨。米脂县政府、金泰氯碱化工、昌盛水泥

已签协议， 金泰氯碱化工将电石渣和粉煤灰长期无偿提供给昌盛水泥供其生产水泥使用，

经公司与昌盛水泥商议，其同意将无偿得到的电石渣和粉煤灰无偿供米脂冀东使用。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米脂冀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６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９７６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１ ％

；昌盛水泥以经评估实物资产出资

４６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

；山东

胜潍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

２

、米脂冀东出资方式及期限：

甲方（冀东水泥）和丙方（山东胜潍）均以货币资金出资，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

作日内，汇入公司为验资设立的临时账户。

各方同意乙方（昌盛水泥）以其昌盛水泥的实物资产出资，依据评估值经各方确认无误

后的昌盛水泥的非流动资产（具体以评估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及日产

２０００

吨电石渣水泥

熟料线核准手续等共计做价

９０００

万元，超出应缴出资额部分作为乙方对公司债权，在合资

公司成立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由合资公司以货币形式偿还。

３

、米脂冀东设董事会。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冀东水泥）推荐四人，乙方

（昌盛水泥）推荐两人、丙方（山东胜潍）推荐一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乙方推荐的董事

出任；董事长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米脂冀东公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甲方（冀东水泥）、乙方（昌盛水泥）、丙

方（山东胜潍）各推荐一名，监事会主席由甲方（冀东水泥）推荐的监事担任。

米脂冀东设总经理一人，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甲方（冀东水泥）推荐，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可根据需要设副总经理，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总经理的职责由公司章程规定。

米脂冀东设财务总监一人，由甲方（冀东水泥）推荐，董事会聘任。

４

、出资合同经三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或捺印之日起成立。 本合同自甲方

（冀东水泥）董事会批准本次合作的事项之日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米脂县距榆林市约

７５

公里，榆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水泥年需求在

７００

万吨以上，目前

陕北地区只有熟料产能约

２４０

万吨，水泥、熟料等主要依靠陕西关中、山西、宁夏等地输入，

米脂冀东投产后将增强本公司在陕北地区的市场份额、 完善本公司在陕西省的市场布局，

其利用的电石渣资源属于工业“三废”范畴，米脂冀东亦可享受国家免税政策，对本公司的

财务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